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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文件 
 

青师校字〔2022〕94号 

 

关于印发《青海师范大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青海师范大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已

经 2022年第 3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青海师范大学 

                             2022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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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青海省 2021-2022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

标准》《青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专项项目管理办法》精神，

推进学校科研工作“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采购限

额标准，优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简化科研采购流程，缩短采购

周期，增强采购灵活性和便利性，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学校各单位使用各类资金所采

购的科研仪器设备、软件、实验耗材、专著出版等。 

第三条  按“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

各单位需加强对科研采购活动的管理。 

第四条  各单位需严格遵守招标采购相关规定，完善采购内

控程序，严禁化整为零规避招标采购、严禁通过虚假采购套取资

金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五条  科研仪器设备的自行采购限额标准： 

(一)50万元及以下的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等，采购单位

可按照《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采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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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试行）》（青师校字〔2020〕108 号）的采购方式自行

采购。 

(二)50万元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等采购按《青海

师范大学采购招标管理办法》执行。 

(三)科研专著的出版，采购单位可自行采购。 

第六条  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可不履行招标程

序。 

(一)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采购项目范围界定： 

1.引进高层次人才所急需的； 

2.经有权批准的部门同意的科研项目研究方案或技术路线

调整所急需的； 

3.科研设备临时损坏、损毁影响科研实验所急需的； 

4.其他不可预见等原因所致急需采购的科研设备或耗材。 

(二)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采购项目限额界定： 

50 万元以上至青海省政府规定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分散

采购最低限额标准的科研急需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由采购单位

提出采购申请（写明急需采购的原因），经所在学院和科研经费归

口管理部门认定，报单位分管校领导和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审

批后，送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采购预算达到公开招标限额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第七条  各单位采购 2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时，

需通过学校“招标采购系统”进行立项审批，并上传经学校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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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主管业务单位批准的立项报告、进口产品论证、10万元以上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等文件资料，并报送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科学合理配置资源，本着“统筹规划、合理配置、

避免重复、专管共用”原则，购置 1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要

做好论证，避免浪费和重复购置。 

第九条  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等的招标评审办法，采购

单位可选择采用最低价评审法或综合评分法。 

第十条  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科研仪器设备招标，采购

单位可自行推荐评审专家并进行标注，经所在学院和科研经费归

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报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  采购项目完成后，采购单位应按《青海师范大学

采购招标管理办法》及时与供应商做好合同签订工作，合同需经

学校法律顾问审核。 

第十二条  采购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办理

验收手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办理固定资产登记、入账手

续。 

    第十三条  采购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等保密要求的科研

设备，按照相关保密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学校参与科研采购活动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必须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招标采购管理制度，坚持原则、廉

洁自律。对违纪违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者，予以党纪政纪处

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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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为《青海师范大学采购招标管理办法》

（青师校字〔2019〕66 号）《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

准以下项目采购实施指导意见（试行）》（青师校字〔2020〕108

号）的配套、补充文件，《青海师范大学采购招标管理办法》《青

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采购实施指导意见

（试行）》与之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校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抄送：校领导、存档  

青海师范大学校办公室                      2022年 6月 8日印发 

打印：李全清              校对：颜佳薇               印：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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